以案释法—— 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案

【案情介绍】
[bookmark: _GoBack]2022年11月29日14时52分，芒市卫生监督大队接到投诉举报，称有人在兰欧酒店6楼做医疗美容服务。接报后，芒市卫生监督大队卫生监督员于2022年11月29日15时08分到达德宏舒易兰欧酒店有限公司开展现场调查，现场查见：1.德宏XXXX酒店有限公司8666号房间内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工作人员包XX、李XX、向X正在为顾客开展“割双眼皮”、“提眉、眼综合”、“隆胸”等方面的“面诊”、“咨询”、“设计”、收费等医疗美容服务工作。本次活动包X元负责协调统筹，李XX负责为顾客“面诊”、“咨询”、“设计”、收费等服务（李XX根据顾客的要求及脸型给顾客设计、制定医疗美容项目<眼综合修复-重睑成形术、眉提升术、内眦成形术等、假体丰胸-隆乳术>、确定手术方案并以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的名义收取顾客费用），向X负责市场营销及接待；2.德宏XXXX酒店有限公司8666号房间内有王XX、周XX、李XX、廖XX、岳XX、蒋X、帕XX、张XX、张XX、梁XX共10名顾客；3.填写过的昆明XXXX医疗美容导诊卡及XXXX美容收费单等资料各1份共15页；4.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医疗美容服务；诊疗服务；健康咨询；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理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名称：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5.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持有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册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环城北路XXX号X幢；诊疗科目：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法定代表人：刘XX;6.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德宏XXXX酒店有限公司8666号房间内通过POS机现场收取顾客费用累计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收款方为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7.李XX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经初步调查，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涉嫌存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2年12月6日立案调查。2022年12月12日通过顾客周XX询问笔录了解到该门诊部派工作人员通知周XX到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具体找罗XX医生实施双眼皮等手术项目。2023年01月11日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被委托人杨XX到芒市卫生监督大队协助调查，经询问了解：1.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与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医疗合作合同书》，于2022年12月1日租用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手术室1天，支付费用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并于当天安排该门诊部医疗美容外科主诊医师罗XX在芒市富华医疗美容诊所手术室为王XX、周XX、李XX、杨XX四名顾客开展双眼皮手术（专业术语重睑成形术）等，术后，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又收取患者费用累计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19000.00）；2.罗XX医师多点执业备案在芒市富华医疗美容诊所。经调查核实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存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德宏XXXX酒店有限公司8666号房间为顾客开展“割双眼皮”、“提眉、眼综合”、“隆胸”等方面的“面诊”、“咨询”、“设计”、收费等医疗美容服务并租用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手术室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行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陆万玖仟元（￥69000.00）。
相应证据：1.现场笔录1份共1页；2.李XX、包XX、向X、李XX、王XX、周XX、廖XX、蒋X、张XX、张XX询问笔录各1份共26页；3.取证材料1份共5页；4.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照片各1份共2页；5.李XX、包XX、向X个人身份证照片各1份共31份共5页；4.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照片各1份共2页；5.李XX、包XX、向X个人身份证照片各1份共3页；6.卫生监督意见书1份共1页；7.填写过的昆明XXXX医疗美容导诊卡及XXX美容收费单等资料各1份共15页；8.2022年11月29日芒市卫生监督大队卫生监督员到达德宏XXXX酒店有限公司开展现场调查光盘1份（内含照片、视频及录音）；9.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委托杨XX的《授权委托书》1份共1页；10.周XX询问笔录1份共4页；11.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被委托人杨XX询问笔录1份共7页；12.卫生监督意见书1份共1页；13.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法定代表人刘XX和被委托人杨XX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共2页；14.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各1份共7页；15.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收取杨XX、李XX、王XX、周XX4人医疗美容相关项目手术费用凭证资料各1份共5页；16.顾客排XX2022年12月2日在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做手术的证明复印件1份共1页；17.李XX个人身份证及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各1份共3页；18.昆明XXXX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与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书》和支付费用凭证照片各1份共2页；19.罗XX医师在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注册的相关资质资料复印件1份共6页；20.罗XX医师多点执业备案在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的情况说明1份共1页；21.芒市XX医疗美容诊所法定代表人李XX的询问笔录1份共3页；22.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涉嫌违法行为的调查记录1份共2页；23.针对向X、排XX、罗XX询问调查的录音、录像纸质版记录（附录音、录像光盘）各1份共7页。
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行为违反《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门诊部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查处。2023年04月04日本机关向该门诊部送达了拟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陆万玖仟元整（￥69000.00）并处罚款人民币捌拾贰万捌仟元整（￥828000.00）的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芒卫医罚告〔2023〕02号），该门诊部于2023年04月09日向提出陈述申辩，该单位对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德宏舒易兰欧酒店有限公司8666号房间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事实认定有异议，且拟处罚金额过大，恳请我局再对此事件作出处理决策。结合本案调查情况，我局认为针对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法主体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门诊部的上述违法行为不适用从轻情节，我局认为针对昆明XXXX医疗美容门诊部在芒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是合适的。2023年4月28日本机关向该门诊部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芒卫医罚〔2023〕02号）决定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陆万玖仟元整（￥69000.00）并处罚款人民币捌拾贰万捌仟元整（￥828000.00）的行政处罚。
【法律适用】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科目，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案件评析】
本案违法主体认定准确，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法律适用准确，自由裁量适当。



